地方税务局

划缴地方税费授权书 

（适用于金融卡缴税方式）

地税金划授[   ]   号

本纳税人自愿在                      开立金融卡（账户），金融卡号或账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授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依照税务机关对本纳税人核定的应纳税（费）金额，在税务机关确定的申报纳税期限内，从本纳税人的金融卡（账户）中划缴税（费）款项，并对有关事项做如下声明：
一、为确保按时缴纳税（费），本纳税人保证每月10日划缴税款时，金融卡内的资金足以支付当期应纳税（费）金额，若因本纳税人金融卡内资金不足，未能成功划缴税（费）的，由本纳税人承当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二、虽然本纳税人金融卡的资金足以支付当期应纳税（费），如遇特殊情况导致划缴税费不成功，本纳税人自愿到税务机关办税服务大厅办理申报纳税手续。
三、本纳税人的应税收入超过税务机关核定的应税收入20％（含）以上部分的应纳税（费）以及其他应纳税（费），由本纳税人自行到税务机关申报缴纳。
四、本纳税人因停业、复业、注销或其他特殊原因，需要终止（恢复）授权时，由本纳税人在申请办理停业、复业或注销的同时提交《停止（恢复）金融卡缴税申请表》，经税务机关核准后的次月起终止（恢复）授权。

注：本授权书一式两份，纳税人和税务机关各执一份，经税务机关和纳税人盖章（签字）后即生效。

纳税人（签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税务机关（签章）

年 月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月 日 
